
 私募基金是一种股票投资形式， 同样也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监管。 基金监管机构是证券监管机构的组成部分， 是政府为了保护基金投

资者利益、 规范基金交易和运作、 维护基金市场秩序并促进基金市场健康发展而设立的， 它们对基金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 基金

监管机构依法拥有审批或核准基金的权利， 对成立的基金进行备案，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以及其他相关的中介机构进行监督和管

理， 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在我国， 由于基金市场发展不够成熟， 基金又涉及很多利益群体， 因此私募基金受到证监会和银监会

的严格监管。 那么， 国外的基金是如何监管的呢？

如何监管
  美国的基金监管机构由两级机构组

成， 第一级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第二级是

联邦级的证券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商协

会及投资公司协会， 是“法律约束下的企

业自律管理” 模式。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

的一个独立的金融管理机构。 根据 1934

年 《证券交易法》， 证券交易委员会具有

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专门行使管理、

监督全国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活动的职

能， 检查投资银行、 投资顾问、 证券发行

公司和大股东的经营活动。 该委员会建立

的目的， 旨在监督执行美国 《证券法》

《证券交易法》 《信托条款法》 《投资公

司法》 《投资顾问法和公用事业持股公司

法》， 以维护证券发行者、 投资者和交易

者的正当权益， 防止证券活动中的过度冒

险、 投机和欺诈活动， 维护稳定的物价水

平， 配合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其他金融管

理机构， 形成一个明确、 灵活、 有效的金

融体系。

证券交易委员会下属的联邦证券交易

所是一个半管理半经营的机构。 它要执行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部分管理职能， 它管理

的主要对象是全国各证券交易所， 即各交

易所市场， 同时， 它作为有形证券市场，

要维持、 组织证券市场活动， 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

1939 年在全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建

议下， 美国成立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

会”。 它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非营利组

织， 全权管理全国场外交易市场上的所有

证券交易 （包括基金交易） 活动。

投资公司协会是美国共同基金的行业

组织， 成立于 1940 年， 成立时称作投资

公司全国委员会， 1941 年 10 月更名为全

国投资公司协会， 1961 年又改为现在的

名称。 现在， 投资公司协会不但参与有关

投资公司的立法、 监督州和联邦有关的立

法， 充当基金业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联系

人， 而且还有广泛的行业自律任务和推广

基金业的职能。 在行业自律方面， 投资公

司协会通过组织和宣传手段， 严格执行法

规， 以保持和提高基金业的良好发展势

头； 在推广基金业方面， 该学会主要是向

公众传播基金方面的知识， 介绍投资于共

同基金的方法， 宣传投资基金的好处。

【美国】

企业自律管理

  英国基金的管理形式有两种： 自律机制

和立法管制， 其典型的特点是“基金行业自

律” 监管模式。

英国的基金自律机制系统分为两级， 一

级由证券交易商协会、 设有立法地位的收购

与合并问题专门小组及证券业理事会三个机

构组成， 其他政府机构如贸易部、 公司、 注

册署等也实施监督管理， 对基金而言最主要

的自律机构则是证券投资委员会;二级是证

券交易所的管理。

英国的三个自我管理机构与政府机构是

相对独立的，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非正式

合作。 政府机构参与基金管理越来越多地采

用立法手段， 而自我管理机构是以非立法方

式实施其行为准则， 但当后者发现基金违法

时， 也可报告贸易部等政府部门进行调查和

提出诉讼。

尽管英国对基金实行与其他西方国家

（如美国） 所不同的自我管理制度， 但政府

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政府的管理主要体现为

立法管制， 一系列不同的证券法案和与基金

相关的法案既是自我管制的指导， 又是自我

管制的补充。 这些法案有： 1958 年的 《反

欺诈 (投资) 法》， 1948 年和 1967 年的 《公司

法》， 1973 年的 《公平交易法》 以及 1988 年

的 《金融服务法案》 等。

英国的资本市场放松管制由 1986 年

“BigBang” 得到进一步加强。 此前英国资本市

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伦敦交易所控制着英国资

本市场， 政府要放松管理还要得到交易所的认

同和实施。 此次金融革命后， 降低了交易所的

地位并诞生了新的管理体制。 放松管制极大地

促进了英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也

促进了英国国际股权市场的发展， 使得英国的

国际金融中心得到了成功维护， 但也带来了投

资顾问、 经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会丧失开展业

务客观性和独立性的潜在问题。

【英国】 基金行业自律

  日本基金的监管体系是“政府严格管

制” 模式。 大藏省证券局是日本主管全国

证券业务的政府机构。 以前担任这一职能

的机构是证券管理委员会， 1950 年修改

法案， 改为大藏省证券局负责。 它对基金

及证券经营事项进行注册登记、 批准、 认

可、 检查以及对一切证券法令的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管理。

证券交易审议会于 1962 年由大藏省

设立， 主要负责基金及有关证券的发行、

买卖及其他交易等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审议

的最高行政机构。

日本银行代表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直

接或间接的行政指导和干预， 对基金托管

银行进行监督管理。

日本的证券投资信托协会成立于

1957 年 7 月， 是为促进证券投资信托业

的发展而经大藏省许可成立的， 该协会致

力于办理有关证券投资信托营运的自律规

范。 为防止证券投资信托的募集和信托财

产的运用越出常规而影响股市， 1966 年

将证券投资信托协会改组， 改组后协会由

10 家经理公司及 6 家专业办理受益凭证

买卖及其他交易的证券公司组成， 协会设

有董事会为其决策机构， 其下还有 6 个常

设委员会， 另外还成立了对会员违规给予

纪律处置的公正委员会。

该协会的主要任务职能是： 防止信托

财产运用上违反受益人利益的事件发生，

对公正恰当地运用信托财产进行调查、 指

导及劝告； 防止投资信托公司对其他同业

的诽谤或违法行为； 为实现协会其他目的

而进行调查、 劝说与指导等。

（来源： 找法网）

【日本】

政府严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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